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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兴发集团科技成果奖励办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 12月 27日，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十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兴发集团科技成果奖励办法>的议

案》，现公告如下：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技术创新战略引领，完善科技进步奖评审机制，更好地激

发技术人员创新热情，根据公司科技创新发展现状，现对《兴发集团科技成果奖

励办法》（2021年修订版）中“科技进步奖申报与评审”以及“奖励标准”等相

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修改

内容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总则 

第二条  本办法中科技成果奖励包括科学技术

奖和专利奖。科学技术奖分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省技

术发明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

进步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

奖、兴发集团科技进步奖、兴发集团科技合作奖；

专利奖分为发明专利奖、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

作权）奖。 

第二条  本办法中科技成果奖励包括科学技术奖和

专利奖。科学技术奖分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

技术发明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省技术发明奖、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奖、兴发集团科技进步

奖、兴发集团科技合作奖；专利奖分为国内发明专利

奖、国内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奖、国际专利

奖。 

兴发

集团
第七条 

（新增）（二）初评。由各单位（研发平台）分管领

导组织本单位总工程师、技术人员、财务和计划考核



修改

内容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科技

进步

奖申

报与

评审 

等相关人员，对本单位申报的项目进行初评，根据初

评意见完善材料，再报送技术中心进行会评。 

第八条 

（新增）（一）对于技术创新性特别突出，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

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公司生产单位推广应用,经济

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特别显著，年新增净利润或节约生

产成本3000万元以上，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和行业科技

进步作用特别明显的，可以评为特等奖。 

第八条  （一）在技术上有重大创新，技术难度

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国

内领先水平，在公司生产单位推广应用，年新增

净利润或节约生产成本500万元以上；解决重大

安全环保问题，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对公司

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重大作用的，

可评为一等奖； 

（二）在技术上有较大创新，技术难度较大，总

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国内领

先水平，在公司生产单位推广应用，年新增净利

润或节约生产成本300万元以上；解决重大安全

环保问题，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公司的技

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有较大作用的，可评为二

等奖； 

（三）在技术上有一定创新，解决制约公司生产

经营、安全环保与产品技术研发等关键技术难

题，推动公司技术进步的，可评为三等奖。 

（二）在技术上有重大创新，技术难度大，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

国内领先水平，在公司生产单位推广应用，年新增净

利润或节约生产成本1000万元以上；解决重大安全环

保问题，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对公司的技术进步

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重大作用的，可评为一等奖； 

（三）在技术上有较大创新，技术难度较大，总体技

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

公司生产单位推广应用，年新增净利润或节约生产成

本500万元以上；解决重大安全环保问题，技术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对公司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有

较大作用的，可评为二等奖； 

（四）在技术上有一定创新，解决制约公司生产经营、

安全环保与产品技术研发等关键技术难题，推动公司

技术进步，年新增净利润或节约生产成本200万元以

上的，可评为三等奖。 

第九条  兴发集团科技进步奖励评委会成员由

公司内部从事工艺、设备、安全、环保等相关专

业高级工程师以上技术人员和质量管理、财务、

计划考核部的管理人员或主任级以上专业技术

人员组成，人数7-9人，必要时可聘请外部专家。 

第九条  兴发集团科技进步奖励评委会成员由公司

首席科学家、技术顾问、分管领导和三总师等组成，

人数不低于11人，必要时可聘请外部专家。 



修改

内容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专利

奖申

报与

评审 

第十五条  专利奖每年12月评审一次，对当年获

得授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以及软件著作权

等进行奖励。 

（一）申报。各单位（研发平台）负责组织本单

位授权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

的申报，并经单位负责人审批后报送技术中心汇

总。 

（二）评审。由技术中心组织各平台负责人、各

板块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组成评审组，各单

位（研发平台）申报的授权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软件著作权）进行评审，根据该专利（软件著

作权）在公司推广应用中产生的经济、社会、安

全环保效益及对公司贡献和价值进行综合评定，

提出奖励建议，报公司审批。 

第十五条  专利奖每年12月评审一次，对当年获得授

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及国际专利

等进行奖励。 

（一）申报。各单位（研发平台）负责组织本单位授

权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及国际专利的

申报，并经单位负责人审批后报送技术中心汇总。 

（二）评审。由技术中心组织各平台负责人、各板块

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组成评审组，各单位（研发

平台）申报的授权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

及国际专利进行评审，根据该专利（软件著作权）在

公司推广应用中产生的经济、社会、安全环保效益及

对公司贡献和价值进行综合评定，提出奖励建议，报

公司审批。 

奖励

标准 

第十七条  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技

术发明奖的团队或个人，特等奖奖励1000万元，

一等奖奖励800万元，二等奖奖励500万元；对获

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省技术发明奖、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奖的团队或个人，特等

奖奖励200万元，一等奖奖励100万元，二等奖奖

励50万元，三等奖奖励30万元。 

第十七条  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技术发

明奖的团队或个人，特等奖奖励1000万元，一等奖奖

励800万元，二等奖奖励500万元；对获得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省技术发明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

明奖的团队或个人，特等奖奖励500万元，一等奖奖

励300万元，二等奖奖励200万元，三等奖奖励100万

元。 

第十八条  对获得兴发集团科技进步奖的团队

或个人，一等奖奖励50万元，二等奖奖励30万元，

三等奖奖励10万元。公司根据需要设立科技进步

特等奖，原则上在公司评审的一等奖项目中遴

选，奖励金额视其对公司贡献大小提请公司讨论

后确定。 

第十八条  对获得兴发集团科技进步奖的团队或个

人，特等奖奖励400万元，一等奖奖励200万元，二等

奖奖励100万元，三等奖奖励50万元。 

第二十条  专利奖奖励标准： 

（一）发明专利：（具体条款省略） 

（二）实用新型专利以及软件著作权（具体条款

省略） 

（三）同一创新项目形成的多个相关联的专利，

第二十条  专利奖奖励标准： 

（一）国内发明专利：（具体条款省略，无改动） 

（二）国内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具体条款

省略，无改动） 

（三）国际专利 



修改

内容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要合并申报和奖励，不得拆分申报。 授权的与公司产业发展相关的国际专利，每件奖励10

万元。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现有《兴发集团科技成果奖励办法》的其他条款不变。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8日 

 

 


